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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〔2020〕54号 

 
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广西民族大学关于印发 2020年春季开学工作方案（第

二批次）的通知》（民大〔2020〕89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

生返校后校园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大新冠防指〔2020〕42 号）

文件精神，5 月 10 日至 13日我校第二批学生返校，为做好疫情

防控期间的相关工作，确保教学任务顺利完成，现将本学期第二

批本专科和预科教学相关事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校历调整 

（一）为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，对原校历进行调整，增加 4

周机动教学周，主要用于对前期线上教学的查漏补缺和测试测验，

其中第 23周（7月 27 日至 31日）为考试周。 

（二）第二批学生返校后，各教学单位按每周 6天工作制安

排教学工作。 

二、课程教学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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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课堂教学 

依据已经学校批准的《广西民族大学本专科和预科学生返校

后大班改小班教学方案》，第二批学生返校后，30人以内的教学

班在原教室内间隔一米分散就坐进行课堂教学；30－59人的教

学班调整到 120座及以上座位的教室中间隔一米分散就坐进行

课堂教学；60 人以上的教学班在学生返校后继续进行 2周线上

教学，视疫情情况再做调整。继续使用线上教学的课程，每门课

堂的任课教师必须安排每周 2课时的课堂辅导答疑方案(时间、

地点等），并将方案报学院教学办备案，教务处将组织检查和抽

查。辅导答疑时间原则上安排在周六进行，需要用到教室应在教

务管理系统办理临时借用手续。 

部分教学班（约三分之一）继续开展线上教学与对面辅导答

疑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学，是学校疫情防控与复学并重的重要决

策，学院、班主任、辅导员及任课教师要充分理解和正确认识，

做好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，确保教学工作稳定有序。 

（二）课程调整 

1.学生返校期间（5 月 10-13日）不统一停课，各门课程根

据学生返校时间具体安排教学内容，原则上返校当天不开展线上

教学，所缺内容由任课教师自行安排消化。次日，各学院即按照

课程表开展正常教学。 

2.各教学单位在 4 月 29 日-5 月 7日期间，组织任课教师将

本单位承担的本学期所有课程进行梳理，根据校历（调整后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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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内容确定是否需要进行课程调整（尤其是补课），需要增加

授课次数、延长授课周次的，任课教师应及时向学院提出并在教

务管理系统内进行变更（5 月 7日前完成），保证教学组织与运

行有序。 

3.各学院于 5 月 7 日下班前完成教务管理系统中 60 人以上

教学班教学地点删除和 30-59人教学班上课地点调整工作（预科

教育学院不做调整），5 月 8日上午 9 点关闭教务管理系统课表

调整功能，导出本学期课程表，送各楼栋教室管理员，用于课程

教学。 

4.需要补课的课程，必须充分利用周六及机动教学周集中安

排，所补课程为线上教学未开展的实验课程，或已开展线上教学

但不能完成教学任务确需补课的相关课程；对部分因特殊原因未

能完成教学任务的实践性教学环节，根据课程教学需要可延期到

下学年进行。 

5.线下实验课教学需要隔位就坐，不安排实验组内合作式的

线下实验课教学。如果条件不能满足疫情防控需要，仍可利用国

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服务平台“实验空间”开展实践

教学活动；对因疫情不能参加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的学生，学院采

用个案处理，无法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允许退课，参加下一学年

教学活动。  

（三）制定特殊学生教学方案 

各学院制定细化的特殊学生教学方案，对于三类学生（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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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学期间未能参加线上学习、未能按时返校学生（含留学生）、

返校后因各种原因被隔离的学生）做好个性化授课和辅导方案。 

发生疫情或者教师患病或在疫区无法返回等情况，学院内做

好教学调整方案。 

（四）做好线上线下课程教学衔接 

学生返校后，任课教师安排 1-2周时间对线上教学内容

进串讲复习和学情摸底，并根据学情对后续课堂教学进行

课程计划与教学方式进行调整；安排 1 周时间对线上教学期

间知识点进行测试，帮助学生查漏补缺、答疑解惑，帮助学生进

一步做好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效衔接。 

（五）《公共体育》课程教学安排 

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布《公共体育》课程安排，做好

学生返校后《公共体育》课程教学工作。 

（六）缓考工作 

缓考统一安排在第 13 周进行，有缓考的学院应提前做好缓

考安排，并于 5月 8 日之前将缓考安排报教务处教务科备案（电

子版缓考安排表发陆瑛老师邮箱：644861031@qq.com)。 

（七）重新学习工作 

重新学习报名选课工作已经结束，各学院尤其是公共课承担

学院要克服困难，转变工作思路，做好重新学习各项工作。 

（八）课程考核 

按照原定教学计划，完成教学任务结课的课程，可以安排课

mailto:644861031@qq.con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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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考核，涉及到考试课程的，应在考试前报教务处审批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各学院及相关教学单位，必须按照以上时间安排及要求，认

真组织本学期教学相关工作，确保教学任务顺利完成。未尽事宜

请联系教务处教务科，联系电话：3260230，3260231。 

注：若疫情情况有变,将另行通知。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月 4 月 26日 

 


